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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校外實習宗旨 

校外實習為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之必修課程，目的在使學生於實

地工作中，以實務驗證理論，協助學生建立專業態度，培養敬業精神，依據本校「校外

實習教學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實習課程規劃、媒合及分發 

（一）依本系課程規劃，學生應於大四上學期接受為期 18週計 720小時（40小時/週/*18

週=720小時）；另修讀社工實習（一）、社工實習（二）學生，須另實習 400小時，

實習起訖日期另擬定。 

（二）學生校外實習（含社工實習）以同一機構連續實習為原則。 

    （三）本系實習課程採申請制為原則，實習學生須於學期間查閱相關資料並與導師討論 

      後填寫調查表並經實習委員會通過，公佈於系網。若無法自行覓得實習機構者，則 

      由本系實習委員會代為安排。   

（四）實習機構既經排定，學生若因特殊因素未能前往，需於實習前一個月提出申請更 

      改，並由本系安排其他實習機構，逾期不予受理，若屆時無法安排其他合適機構， 

      學生不得異議，否則視為放棄校外實習申請，得延後一年申請。實習期間若因個 

      人因素遭機構拒絕而無法完成實習者，該學期實習成績不予及格。 

（五）學生實習期間需於期中及期末返校進行實習座談。 

（六）學生實習應於結束前三週彙整實習報告，並於下學期開學第三週舉辦實習成果發 

      表會。 

    （七）學生實習工作安排等事宜交由該屆導師負責。 

三、實習請假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無正當事由，不得請假。 

（二）學生請假除不可抗力天災，如颱風或因喪假、公假及因公造成之傷病假，不須補

足；但病假須附醫院診斷證明，且病假累計超過 5天，則須補足實習時數；其餘

未載明部分依勞動基準法或機構規定辦理。 

（三）學生請假須依機構規定提出申請，並於請假手續完成後主動告知實習指導老師。 

四、實習機構評估及篩選 

（一）實習單位之選擇，以政府單位、財團法人、公辦民營之老人福利機構、社會福利 

      機構或其他相關福利機構為原則；但長期照護、養護、安養等機構，其設立標準 

      規模為登記 30床以上並在最近三年內評鑑優、甲等以上，且具有督導能力者為 

      限。 



（二）前項各項機構若無評鑑或評鑑未達標準者，應經本系之核可。 

（三）為貫徹實習宗旨，確保實習學生合法權益，本系得與實習機構訂定實習合約書， 

      闡明雙方之要求條件及實習相關事宜，並頒發實習機構督導人員督導聘書。 

（四）實習期間本校與實習機構之聯繫由各實習指導老師分別擔任之。 

五、實習指導老師輔導訪視 

（一）本系應於每學年（期）實習開始前由實習委員會委員召開實習行前說明會，向學 

     生解釋實習課程內容、實習相關規定及程序等事宜。 

    （二）實習指導教師於學生實習期間須前往機構指導學生兩次(其中一次可為電訪)，並 

填寫校外實習視導記錄，持續與實習機構及其督導人員保持聯繫，俾以評估實習 

情形以及提供必要之協助。 

（三）同學實習期間須每週回傳週誌予實習指導老師。 

六、實習作業流程 

（一）實習委員會召開實習申請說明會。 

（二）學生繳交實習申請表、成績單及實習單位需求之相關文件。 

（三）審查及確認實習申請資格。 

（四）實習委員會召開協調會。 

（五）公告及確認實習分發結果。 

（六）寄發公文、聘書、實習計畫書及相關資料至學生實習機構。 

（七）學生至實習機構實習與本系實習指導老師之訪視。 

（八）彙整與評定實習成績。 

（九）寄發感謝函與實習調查表至實習機構。 

七、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方式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與實習後，需依規定提交實習報告，以作為成績評量之依據。 

（二）學生實習成績評量面向涵蓋：學習態度、專業知能、實習報告、出勤考核及人際 

      關係等層面，各層面所佔百分比由實習指導老師會商決定之。 

（三）學生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督導及本系實習指導老師共同評量，分別各佔百分之五 

      十成績。 

（四）四年級（實習發表學生）及三年級全體學生必須全程參與實習成果發表會，若有 

      課程衝堂無法全程參與者，應提出相關證明，無故缺席者，以曠課論處。 

（五）為促進學生自我瞭解與專業成長，學生得請求參閱個人實習評分表，並與督導教 

      師討論之。 

八、實習指導老師、學生及實習單位職責 

（一）本系及督導教師之職責： 

  1.本系應積極與實習機構建立夥伴關係，並邀請參與本系辦理之各項研討會。 

  2.協助學生瞭解個人的興趣，並輔導選擇適合的實習單位。 

  3.協調並安排有利於學生專業學習的實習環境。 

  4.協助學生認知個人、實習機構督導及本系督導教師之角色與職責。 

  5.協助實習機構瞭解本系實習作業流程及相關規範。 

  6.實習指導老師應定期督導學生並前往實習機構訪視學生實習概況，並評估實習 

    機構是否適合學生繼續實習。 



  7.實習指導老師應積極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實習機構各項活動。 

（二）學生之職責： 

  1.依本要點之規定完成實習課程。 

  2.瞭解個人興趣，並選擇適合之實習機構。 

  3.學生應確定個人符合實習機構各項實習資格條件後，方能至該機構實習。 

  4.實習期間，學生應依實習機構各項規定完成實習課程。 

  5.實習期間，學生應自行負責往返實習機構之交通及食宿等個人事項。 

  6.若實習機構要求繳交實習費用，學生應自行負責繳納。 

  7.應讓實習機構督導及本系實習指導老師瞭解學生的實習情形及所遭遇的困難。 

  8.應遵守各項專業倫理及實習機構各項行政規定。 

  9.學生應於實習期間自行投保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之意外險。 

  10.實習期間，實習說明會或機構實習時，無故且無正常理由缺曠課逾三次者，即 

     取消實習資格；另因他故事先請假者，仍需補足實習機構所要求之實習時數。 

（三）實習單位之職責 

  1.選派符合資格之督導，指導學生執行實習計畫。 

  2.提供適當的實習環境予學生。 

  3.於實習期間，若學生有任何問題發生，實習機構應立即知會本系，並共同尋求 

    解決。 

  4.實習機構若有影響學生權益之變更事項，應主動知會本系，並共同尋求解決。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